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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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TE ENERGY CO., LTD.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99）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51(1)條作出。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會於2026
年3月27日通過決議，建議對《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進行
修訂。根據本公司實際情況及上市規則中關於股東電子方式投票的要求，本公
司建議對公司章程進行修訂。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周年會（「股
東周年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尋求本公司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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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公司章程作出的具體修訂如下：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五條 一般項目：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非金屬礦及製品銷售；光伏
設備及元器件製造；光伏設備及元器
件銷售；電子專用材料製造；電子專
用材料銷售；特種陶瓷製品製造；特
種陶瓷製品銷售；合成材料製造（不
含危險化學品）；合成材料銷售；金
屬基複合材料和陶瓷基複合材料銷
售；石墨及碳素製品銷售；非金屬廢
料和碎屑加工處理；貨物進出口；
技術進出口；技術服務、技術開發、
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技
術推廣；機械設備銷售；機械電氣設
備銷售；金屬材料銷售；建築材料銷
售；住房租賃；非居住房地產租賃。
（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
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第十五條 一般項目：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非金屬礦及製品銷售；光伏
設備及元器件製造；光伏設備及元器
件銷售；電子專用材料製造；電子專
用材料銷售；特種陶瓷製品製造；特
種陶瓷製品銷售；合成材料製造（不
含危險化學品）；合成材料銷售；金
屬基複合材料和陶瓷基複合材料銷
售；石墨及碳素製品銷售；非金屬廢
料和碎屑加工處理；貨物進出口；
技術進出口；技術服務、技術開發、
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技
術推廣；機械設備銷售；機械電氣設
備銷售；金屬材料銷售；建築材料銷
售；住房租賃；非居住房地產租賃。
（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
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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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許可項目：輸電、供電、受電電力設
施的安裝、維修和試驗；發電業務、
輸電業務、供（配）電業務；危險化學
品生產；道路貨物運輸（不含危險貨
物）；國際道路貨物運輸。（依法須經
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
開展經營活動，具體經營項目以相關
部門批准文件或許可證件為準）

許可項目：輸電、供電、受電電力設
施的安裝、維修和試驗；發電業務、
輸電業務、供（配）電業務；熱力生產
和供應；危險化學品生產；道路貨物
運輸（不含危險貨物）；國際道路貨物
運輸。（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
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具
體經營項目以相關部門批准文件或許
可證件為準）

第四十三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的地
點為：公司住所地或者董事會確定的
其他地點。

股東會將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
召開。公司還可以提供（網絡或其他
方式，如通訊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
會提供便利。股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
股東會的，視為出席。

第四十三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的地
點為：公司住所地或者董事會確定的
其他地點。

股東會將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
召開。公司還可以提供（網絡或其他
方式，如通訊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
會提供便利，股東可以電子方式投票
表決。股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股東會
的，視為出席。

本次建議修訂條款共兩條，除上述建議修訂外，公司章程其他條款內容不變。

修訂後的公司章程自股東周年會通過相關決議案之日起生效。在股東周年會
通過相關決議案之前，現行公司章程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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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修訂公司章程詳情的股東周年會通函連同股東周年會通
告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發送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漢杰

中國，新疆
2026年3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漢杰先生、南新建先生及黃芬女士；非執行董事
張新先生、楊曉東先生及胡有成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翔先生、陳維平先生及譚國明先生。


